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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通慈善基金会预算管理制度（试行） 
 

第一条  目的为推动基金会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完善的预算管理体系，规范预算编制、执行控制

及差异分析、调整及考核，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促进实现预算目标，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制度适用于基金会各部门。 

第三条  基金会编制预算要按照“先业务活动预算、基金筹资投资预算，后管理成本费用预算”

的流程进行，并按照各预算执行部门所承担业务活动的类型及其责任权限，编制不同形式的预算。 

第四条  业务活动预算是反映预算期内基金会开展公益项目活动过程中有可能形成现金支付预

算。业务活动预算一般包括直接捐赠成本预算、项目活动执行预算、项目考察与评估预算、项目人

员人工成本预算、项目办公和运营管理预算。 

第五条  基金筹资与投资预算是基金会在预算期内开展的基金募集和基金保值增值投资活动预

算，此项预算主要包括基金理事单位筹资预算和基金投资理财（长短期）预算。 

第六条 管理成本费用预算主要包括管理人工成本预算、日常运营及办公预算、固定资产预算等。 

第七条  编制预算，应按照“上下结合、分级编制、逐级汇总”的程序进行。按照下达目标、编

制上报、审查平衡、审议批准、下达执行等编制程序进行编制， 并制定详细的财务预算编制政策。 

第八条  


